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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河 北 省 财 政 厅
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

文件

冀人社规〔２０２０〕３号

关于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
企业认定办法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雄

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、改发局、税务局，省本级参保单位：

为落实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

费政策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《关于阶段性

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２０２０〕１１号）和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《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

保险费的通知》（冀人社传〔２０２０〕２４号）规定，现就做好受疫情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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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认定工作，制定如下办法。

一、认定范围

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，参加我省企业养老保险、

工伤保险、失业保险的参保单位（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事

业单位），包括参加三项保险的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各类

社会组织以及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。

二、认定条件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认定为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：

（一）２０１９年度企业（单位）亏损，受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年 ２月以

来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同比下降 ７０％（含）以上，申请当月企业

（单位）银行存款数额不足以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全体职工工资

的；

（二）２０２０年１月正常缴纳所登记参保险种（养老保险费、工

伤保险费、失业保险）社会保险费的；

（三）申请当月企业（单位）参保缴费人数减少幅度不超过

２０２０年１月参保缴费人数５．５％（不含新增退休）的；

（四）申请缓缴企业（单位）承诺缓缴期满前足额补缴社会保

险费的。

２０２０年新成立企业（单位），不参考２０１９年企业经营情况。

三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申报单位填写《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企业（单

位）申报认定表》（以下简称：《认定表》），并将申报材料（一式五

份）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养老保险行政机构，逐级上报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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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认定小组定期召开会议，根据认定条件和申报材料对

申请单位进行认定。

（三）省认定小组成员在《认定表》上提出意见。认定为严重

困难企业（单位）的，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

局在《认定表》加盖部门公章。认定小组根据认定结论制作《严重

困难企业（单位）认定结论通知书》，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代

加盖公章。

（四）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委托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养老保险行政机构将《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认定结论通知

书》送达申请单位，同时抄送省税务局、省社保局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申报认定

表》（附件１）。

（二）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表和２０２０年２月（含）至申请日上月

财务报表。

上述资料未经审计的，企业（单位）需提供承诺书，保证财务

真实、准确。

（三）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和申请前１日银行存款对账单。

以上材料可直接报送或通过邮寄方式报送。

五、认定小组

省成立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认定小

组，小组成员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、工伤保险处、失业

保险处和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、省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处指定５名人员

组成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小组成员为召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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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申报认定表

企业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 通信地址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缓缴申请

缓缴申请主要内容：描述 2019 年企业经营状况、职工

人数、参保缴费人数，对照认定条件生产经营受疫情影响情

况，申请缓缴险种、缓缴月份和期限等。

申请人承诺：缓缴申请和所提供材料真实，如有虚假，

本企业（单位）及法人代表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相

应后果。并承诺缓缴期满前足额补缴社会保险费。

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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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小组成员意见：

签字:

年 月 日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

年 月 日

省财政厅

年 月 日

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

税务局

年 月 日

备

注



附件２

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认定结论通知书

　　　　　　：

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《关于受疫

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认定办法》（冀人社规〔２０２０〕３

号），经省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认定小

组审核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三部门同意，

你单位被认定（不予认定）为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

企业。

不予认定理由：

省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

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认定小组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代章

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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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严重困难企业（单位）缓缴社会保险费批准单

　　　　　　：

经省严重困难企业认定小组审核通过，你单位被认定为受疫

情影响生产经营严重困难企业。依据冀人社传〔２０２０〕２４号规定，

你单位可缓缴 ２０２０年　月至　月应缴的企业养老保险、工伤保

险、失业保险费。缓缴执行期、缓缴期限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　　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

２０２０年　月　日

　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３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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